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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食品 GMP 認證合約書 

 
 
台灣食品良好作業規範發展協會（以下簡稱甲方）經食品良好作業規範（GMP）

認證體系推行會（以下簡稱推行會）授權，辦理食品 GMP 認證之簽約事宜，茲

認定         公司（以下簡稱乙方）之        工廠/生產

線為食品 GMP 認證工廠，經甲乙雙方同意簽訂本合約書，其條款如下： 

一、認證工廠產品類別：       

認證工廠編號：        

認證工廠地址：        

認證產品名稱及編號：（如附件） 

二、本合約書及認證有效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期滿自動終止，雙方如有意續約應另行簽訂之。 

三、乙方於合約及認證有效期間，同意確實遵守經濟部公告之「食品 GMP 推行

方案」（以下簡稱推行方案）及推行會所訂定之「食品 GMP 認證體系實施

規章」（以下簡稱實施規章）之各項規定。 

四、甲方於合約及認證有效期間，代表推行會授權乙方使用食品 GMP 認證標誌

（以下簡稱認證標誌）。 

五、乙方保證除本合約書附件所列認證產品項目外，其他非食品 GMP 認證產品

之包裝不得使用或模仿認證標誌，且乙方之商業廣告如有引用食品 GMP 圖

文時，應以已認證產品之產品廣告為限，不得以取得認證標誌作為其他非食

品 GMP 認證產品宣傳廣告及促銷之用。 

六、乙方同意於合約及認證有效期間，依實施規章之有關規定接受推行會及認證

執行機構（            ）之追蹤查驗。乙方如不符實施規章

之有關規定，經認證執行機構以書面通知限期改善無效時，得報請推行會取

消乙方之食品 GMP 認證資格，並由甲方通知終止本合約書。 

七、乙方使用本標誌之產品，於處理客訴案件時，得視需要請求甲方協助調解，

惟乙方如因產品不良或其他因素，而損害消費者健康或權益時，應由乙方自

負法律責任。 

八、乙方應依「推行方案」及「實施規章」之規定繳付廠商配合款及產品檢驗費

用，並應於繳費期限內付清。 

九、本合約書有效期間內，乙方如有違約行為時，甲方得報請推行會取消乙方之

食品 GMP 認證資格，乙方絕無異議。 

十、乙方經推行會取消食品 GMP 認證資格及認證標誌使用權後，乙方應自通知

文到日起三十日內，向甲方繳回本合約書及食品 GMP 認證書，逾期甲方得

追繳之或報請推行會逕予註銷。 

十一、乙方同意於違反本合約書或實施規章之有關規定而損害推行會或食品 GMP

認證體系相關執行機構之權益時，乙方願負完全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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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乙方於通過認證並簽訂本合約書後，應儘速於認證產品上標印註有認證產品

編號之認證標誌，但經推行會秘書處專案同意免標者則不在此限。  

十三、乙方於簽訂本合約書時，應加入甲方為團體會員。 

十四、本合約書壹式貳份，由雙方各執壹份為憑。 

 

立合約書人 

甲方： 

負責人：  (簽章) 

地  址： 

電  話： 

乙方： 

負責人： (簽章)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